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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吉

林报道）吉林长春市农安县法轮功

学员潘艳军女士，二零二三年三月

被农安县公安局青山口乡派出所警

察绑架，非法关押构陷。近期获

悉：潘艳军被非法判刑三年六个

月、勒索罚金一万元。她上诉后，

长春市中级法院已立案。 

潘艳军今年 50 岁，家住长春

市农安县青山口乡南台子村。她于

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

真、善、忍法理做好人，困扰她的

严重胃病、后背疼痛等顽疾都不翼

而飞。潘艳军发自内心感恩法轮大

法！ 

二零二三年三月二日，农安县

公安局青山口乡派出所警察窜到南

台子村潘艳军的老家非法搜查，之

后又闯到潘艳军在农安县城租住处

将她绑架，次日又将她劫持到农安

县看守所非法关押，后来她又被构

陷到农安县检察院及德惠市检察

院。青山口乡派出所所长刘晓林参

与了绑架、构陷的整个过程。 

潘艳军的家属请律师介入。然

而农安县公安局、检察院百般刁难

律师，不让律师会见潘艳军，不让

阅卷，令家属从北京聘请的第一位

律师无奈终止了委托。第二位律师

几经周折才在案件已送达法院后才

看到了卷宗，但看守所一直阻止律

师会见潘艳军。 

听。德惠市检察院公诉人于显贺构

陷潘艳军的依据依然是中共邪党迫

害法轮功惯用的所谓《刑法》第

300 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

讽刺的是，中共本身才是符合一切

邪教特征的真正邪教，教主是遭西

方社会唾弃的马克思、列宁，直接

宣传“暴力革命”，就是暴力杀

人。也只有邪教才会仇视、迫害并

惧怕真、善、忍。当日非法庭审结

束，法官称择日宣判。 

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上旬获悉：

潘艳军于八月十八日接到德惠市法

院非法判决书，她被非法判刑三年

六个月，罚金一万元。潘艳军不服

非法判决，八月二十五日递交上诉

状，目前已由长春市中级法院立

案。 

此前，潘艳军多次遭中共邪党

迫害，骚扰、抄家、非法拘留，扣

押身份证等。夫妇两人四、五年因

没有身份证，不能外出打工、不能

出远门，给生活造成很多损失。◇ 

二 零

二三年七

月 十 三

日，潘艳

军被德惠

市法院非

法庭审，

法院禁止

家 属 旁

●《国务院公报》二零一一年

第二十八期刊登了《国务院新闻出

版署第五十号文件》说明：法轮功

书籍已被解禁，属于合法出版物。 

●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

法》。翻遍中国《宪法》，没有任

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相反，

《宪法》保障中国公民的信仰自

由。在这场迫害中，以《刑法》第

三百条“破坏法律实施罪”诬判法轮

功学员，是对法律的错用。二十多

年来，中共江泽民集团用见不得人

的内部文件、通知，驱使各级官员

和警察残酷迫害法轮功及其修炼

者，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
学员王亚军被迫害的情况 

吉林省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

学员王亚军 7 月 20 日被绑架非法

关押在长春市兴隆山看守所。 

11 月 14 日，宽城区法院通

知家属说 11 月 16 日开庭并告诉

家属最少 3 年以上。 

 

吉林长春市榆树市育民乡警
察绑架法轮功学员姜玉芝 

2023 年 9 月 9 日上午 9 点

多，吉林省榆树市育民乡派出所

警察王超和另一不知名的警察非

法闯入法轮功学员姜玉芝家，翻

出一本《转法轮》，让姜玉芝拿

着书，给她照相，然后让她跟着

上派出所去一趟，说 20 分钟就让

她回去。姜玉芝不去，他们就强

行将她带上车。到派出所后，姜

玉芝又被非法采集唾液及指纹。

后来，让她到一个小屋子呆一

会，姜进去后，就被一小警察关

上门锁在里面了。姜玉芝被关进

小屋后，越想越不对劲，就使劲

敲门，质问他们说话不算话。 

期间，警察王超一直在打电

话联系上级，企图构陷姜玉芝。

可能是联系不到人，后来一警察

把门打开了，姜玉芝拿着大法书

走到院子，又被王超叫回，夺去

大法书，叫她周一去取书。姜玉

芝被非法扣押了好几个小时后才

被放回。 

 

吉林省长春在医大一院讲真
相的法轮功学员遭迫害 

9 月上旬两位长春法轮功学

员同天被绑架，其中一学员被非

法关押 15 天后回家。 

警察对此学员说：已经跟踪

很长时间了，以后别去医大一院

了，我们也不愿干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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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吉

林报道）长春市九台区法轮功学员

张秀香，二零一五年四月七日被绑

架，遭长春市九台区法院及办案人

员构陷。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七

日，她被非法判三年半，在吉林省

女子监狱遭到了严重的迫害，身心

受到很大的摧残，二零二三年十一

月五日含冤离世，终年 70 多岁。 

遭受了三年半的冤狱迫害，张

秀香二零一八年十月七日出狱回家

后，身体一直不好，在她卧床起不

来时，警察还去她家骚扰、蹲坑。 

下面是张秀香生前诉述她在吉

林省女子监狱遭受的迫害： 

一、揭露吉林省女子监狱武泽
云监狱长，不讲人权、不讲道义、
执法犯法，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人格
侮辱，人身迫害等罪恶。 

1、在一入监，监狱方面利用

犯人，强行让法轮功学员脱光衣服

（一丝不挂），手举着所谓的罪犯

的号牌，身前、身后、侧面反复照

相（裸体照）。照完后，不许穿内

衣、内裤，只穿外衣、外裤，残酷

的摧残、侮辱法轮功学员的人格。 

2、利用狱警及罪犯强迫法轮

功学员坐小塑料凳，小凳子约七、

八寸高，座面有突起的花纹。每天

早五点三十分起床后，一直坐到晚

上九点（吃饭、上厕所除外），坐

时要求目不斜视，身体坐直，脚跟

靠拢，手放在腿上，不准乱动，不

准回头，不准说话。否则，包夹、

帮教会狂吼或大声怒斥、谩骂。一

坐很长时日，直到转化。如还不转

化，帮教和罪犯轮番的帮教，强迫

听、看洗脑、转化的录像片子，严

重的精神摧残和体罚学员。 

二、揭露吉林省女子监狱八监
区倪队长、狱警高阳对我的迫害 

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七日，我被

严管迫害，从早上五点三十分开始

坐小凳一直坐到晚上九点（只三次

吃饭除外），坐了好多时日。 

到了二零一八年，换了监狱

长，姓安，更加邪恶。从四月二十

日开始，给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坐

不到半尺高、不足一尺长的小凳

子。坐姿要端正，不许说话、不许

乱动，必须动时，脚不得超出小凳

占据的一块地砖大小（地砖大约六

十平方厘米）。如做不到，就会受

到犯人的吵闹和谩骂等。也不给吃

饱、不给主菜、只给点咸菜。 

到七月十三日他们说什么扫

黄、打黑，他们就利用这个说法加

重迫害我。从早上五点三十分开始

坐小凳一直到晚上八点五十五分，

期间不许动，吃饭由刑事犯给送到

跟前，给一点饭、一点咸菜，一天

只给相当于一小矿泉水瓶的水，我

们只能用来三次饭后漱口。不让刷

牙、洗脸、洗头、洗脚、洗澡，洗

衣服。三伏天什么也不洗，坐在那

常常是一身汗，衣服裤子全是湿

的。由于不让换衣服，一个月穿着

一套衣服，头发和身上有很大的馊

吧味儿，再加上脚的臭味儿，时常

招来刑事犯的怒斥和谩骂，嫌我们

太臭。 

更残忍的是，由于是三伏天，

气温在三十五～三十六摄氏度的情

况下，我们每天一动不动地要坐十

六小时二十五分钟（期间只让上三

次厕所）。时日长了，小凳子面就

被坐成坑状了，臀部都坐出泡了，

有的就破了。早晨起来不敢坐下，

一坐象针刺了一样的痛。恶人无人

性的这样迫害了我整整一个月后，

吃饭的时候可以起来吃了，一个月

能洗一次澡了，算是对我宽松了一

点儿。这样我一直坐到二零一八年

十月七日出狱回家。 

据明慧网资料统计，从二零零

零年以来，吉林省女子监狱（又称

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非法关押迫

害过六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其中刑

期最长的十九年。在中共中央六一

零头目、吉林省六一零头目指挥

下，监狱企图达到“百分之百转化

率”，用残酷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

员，许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致

精神失常。据明慧网的不完全统

计，被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的

法轮功学员至少有 29 人，至少 5

人被监狱迫害致残、9 人被迫害致

精神失常。◇ 

● 法轮功书籍中明确指出杀生和自杀都是有罪
的，真正的修炼人绝不会杀生或自杀、自焚的。 

●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
发展组织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
“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声明说：从录像分析表明，
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
会议上的中共代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 2003 年 11 月 8 日，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的揭
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伪火》（《False 
Fire》）获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 


